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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教育部  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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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文字號： 臺教學(三)字第1050186006號

速　　別： 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　　件： (0件) 無附件

主旨：學生懷孕無分就讀日校或進修學校(夜校)，其受教權均受性
別平等教育法(以下簡稱性平法)第14-1條保障，請各校依法
落實維護懷孕學生之受教權，提供必要之協助，並加強宣
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105年12月6日召開「105年
度未成年懷孕少女處遇及未成年父母支持服務業務檢討與
聯繫會議」之決議辦理。

二、查性平法第2條第2款所定「學校」，係指公私立各級學
校；同法第14-1條明定「學校應積極維護懷孕學生之受教
權，並提供必要之協助」；又依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
凌防治準則第9條規定，「學生」係指具有學籍、接受進
修推廣教育者或交換學生。爰學生懷孕無分就讀日校或進
修學校(夜校)，均受性平法第14-1條保障，先予敘明。

三、學校於發現未成年學生懷孕時，應依本部所定「學生懷孕
受教權維護及輔導協助要點」(104年8月5日臺教學(三)字
第1040093973C號函修正諒達)之規定，及該要點所定之
「學生懷孕受教權維護及輔導協助注意事項」 及「學生
懷孕受教權維護及輔導協助要點流程」，成立工作小組，
由校長擔任召集人，並指派學生輔導專責單位設立單一窗
口，依學籍及成績考查或評量等相關規定，採取彈性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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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，並協調整合各網絡資源，提供懷孕或育有子女之學生
輔導、轉介、安置、保健、就業、家庭支持、經濟安全、
法律協助及多元適性教育，以協助懷孕或育有子女學生完
成學業。成年學生或已婚學生因懷孕而有相關需求者，得
向學校申請協助，學校亦應依前開規定辦理。

四、對於懷孕學生受教權之維護事宜，請加強宣導周知。並依
上開要點第4點規定，請各級學校應依法實施性別平等教
育暨性教育課程或活動，培養學生建立健康安全之性態度
與行為，學習避免非預期懷孕之知能，並教導校園師生及
家長對懷孕及育有子女之學生採取接納、關懷之態度，以
積極保障懷孕及育有子女學生之受教權。

正本： 各公私立大專校院、國立暨私立(不含北高新北臺中四市)高級中等學校、各直轄
市政府教育局及各縣市政府、各國立國民小學

副本：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、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、本部高等教育司、技術及
職業教育司、終身教育司、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司

臺北醫學大學　公文簽核流程表
項次 簽核名單 代理/加簽 簽核單位 簽收時間 核稿時間 狀態

1 
行政業務組單
位 

行政業務組 106-01-16 09:30 收文 

2 
性別平等教育
委員會單位 

[賴婷吟事務員
代理] 

性別平等教育委員
會 

106-01-16 19:39 106-01-16 19:39 收文 

3 賴婷吟事務員 
性別平等教育委員
會 

106-01-16 19:41 106-01-17 15:30 承辦 

一、教育部函知各校應依法落實維護懷孕學生之受教權，並提供必要之協助；擬公告本來函訊息
至本校性平會網頁周知。 
二、敬會教務處、學務處、國際事務處及進修推廣處。

4 何淑如組長 校務企劃組 106-01-17 15:44 106-01-17 15:51 串簽 

擬如擬。

5 李京高辦事員 [課務組加簽] 課務組 並簽 

6 蔡湘萍組長 
[生活輔導組加
簽] 

生活輔導組 106-01-18 09:25 並簽 

7 沃國瑋組長 並簽 

第2頁，共4頁


